保密承诺函
致：江苏未名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
本单位承诺，本单位及本单位相关人员均对在重整投资人报名招募及投资协议协商签订过程中知悉的有关公司财产、债务、经营、财务等未公开信息承担保密义务。
若本单位最终未被确定为重整投资人，将立即返还或销毁所获取的所有保密信息，不以任何理由和方式保留。保密资料的返还和销毁并不免除本单位及本单位相关人员的保密义务。
保密期限，自本单位作出保密承诺之日起至保密信息被依法公开披露成为公开信息之日止。
如本单位及本单位相关人员违反保密义务，致使江苏未名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未名公司）遭受损失的，将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如本单位因而获利，将所得利益支付给未名公司及其管理人指定账户。
本函经我司签署后生效，且未经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和管理人书面同意而不得撤回。
特此承诺
承诺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
[bookmark: _GoBack]时间：二〇二四年  月  日

